
1 
 

 

附件2、111年強化水產加工示範廠(場)智能設備補助 
初審表 

受理單位：       縣(市)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單位名稱  

負責人姓名  

檢附文件 

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備註 

必

須

檢

附 

1 
漁民(業)團體：檢附核准立案登記之證明文件 
農企業：檢附公司或商業登記核准證明文件 

及近三年財務報表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 

2 土地及建築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 

3 申請補助設備之估價單 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 

4 
理、監事名冊及同意購置與共同使用之決議會議紀

錄(僅農民團體須提供) 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 

加

分

項

目 

1 
運銷、加工實績，具有國產漁產品契作、契銷之佐

證資料 (需提供契作名單) 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 

2 
取得ISO、HACCP、ASC、BAP、GLBOAL G.A.P、
CAS、產銷履歷加工、分裝及流通驗證之文件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 

3 
員工3年內參加政府舉辦或認可之食品安全相關教

育訓練之文件 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 

4 
配合農委會、漁業署推動相關農業施政計畫（如政

策性收購加工、促銷活動等）之文件 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 

5 其他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 

初步審核 

項目 審核意見 

生產運銷實績  

人力知識  

示範場域  

補助及執行成效  

政策配合度  

 

備註：依需求可增加頁數，並加註頁碼。 

 

收件戳記、日期 


